
 註 銷 編 定 流 程 表 

註銷編定 

由各地政事務所主辦轉縣府核定 

檢附文件如下： 

1.異動、編定清冊。 

2.分區證明或鄉(鎮)公所確認分區之文件。 

3.1/1200、1/4800 分區編定圖。 

縣府核准 

法令依據： 

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

作業須知十（四）。 

各地政事務所函送異動、編定清冊供本府備查。 

1 份歸檔案科。 1 份存府內使用編定清冊。 

都市計畫 


